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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36             证券简称：人人乐           公告编号；2011—004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长沙岳麓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人人乐”）第二

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市人人乐商业有

限公司购置湖南长沙市“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

层房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3,800 万元购买“天骄福邸”综合楼地

下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面积为 29,111.87平方米的房产，董事会批

准该议案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一旦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湖南长沙岳麓店原来通过签订租赁合同承租房产开设门店

的投资方式变更为使用自有房产开设门店。 

本次变更导致以租赁方式开设 68 家门店的募集资金发展计划改为以租赁房

产开设 67 家门店、以自有物业开设 1 家门店。岳麓店变更成自有物业后，募集

资金 2739 万将按原定计划继续投入，因岳麓店面积较原计划增加 4211.87 ㎡，

导致投资规模较原计划增加 463万元。本次变更过程中购置房产的资金及因面积

增加而加大的投资额均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后，根

据项目进度并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后实施。现将相关变更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41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1月 4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6.9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56,63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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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用途，上述募集资金将分

别投向“68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新建配送中心项目”和“物业产权购置项

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备案号 

1 广东地区 21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36,476 080300650029002 

2 陕西地区 17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31,574 陕发改经贸[2008]707 号 

3 四川地区 12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9,484 川投资备[5100000805221]0678 号 

4 广西地区 8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2,024 桂发改备案字[2008]16 号 

5 天津市 6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11,465 
《关于同意天津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在

天津新开设 6 家超市的函》 

6 湖南地区 4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 8,584 湘发改财贸[2008]587 号 

7 广州新建配送中心项目 18,505 080100589029007 

8 西安赛高店物业产权购置项目 14,128 陕发改经贸[2008]707 号 

小计  152,240  

注：1、广东地区 21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备案中，除 21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外，还包

括深圳石岩配送中心 3,500 万元投资建设的备案； 

2、陕西地区 17 家连锁超市发展项目与收购西安赛高店物业产权购置项目为同一备案文

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变化的原因 

1、岳麓店的承租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拟投资 119，607 万元，在

广东地区、陕西地区、四川地区、广西地区、湖南地区以及天津市发展 68 家连

锁超市。其中第 68家位于长沙市岳麓区杜鹃路天骄福坻项目,该店被命名为岳麓

店,见《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第 1-1-303 页。 

长沙岳麓店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杜鹃路 99 号，2008 年 6 月 22 日长沙

市人人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人人乐”）与岳麓店房产所有人湖南融

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晟公司”）签订《房产租赁合同》（以下简

称：“租赁合同”），融晟公司将该处天骄福邸综合楼负一至地上三层的部分商业

房产出租给长沙人人乐用于开办大型综合性超级市场和大型百货商场之用，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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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24900平方米，租赁期限二十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739万元。 

2、岳麓店房产产权可能发生的变更 

因岳麓店房产所有人湖南融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晟公司”）

拟将租赁房产出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同意购买该租赁房产，并

将提交股东大会批准。一旦股东大会批准该提案，将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依托

的房产从租赁房产变更为自有房产。 

3、租赁合同可能被消灭 

一旦股东大会批准第二届董事会提交的购买岳麓店房产的提案，将导致租赁

合同出租人与承租人归于一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的规

定：“因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时，合同权利义务终止”，租赁合同终止。 

租赁合同被终止后，长沙人人乐无须给付租金，作为自用房产将需按相关规

定及公司会计政策计提折旧。 

4、募集资金仍按原计划投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 1-1-332页披露了岳麓店计划使用

的 2739 万募集资金将分别用于开办费 374 万元，工程开发费 996 万元，固定资

产购置费 996万元，经营用具 374万元，项目所需流动资金以自有资金解决。 

租赁合同因出租人与承租人归于长沙人人乐一人而被消灭，不仅不妨碍长沙

人人乐使用房产，反而有利于长沙人人乐更稳健经营。 

募集资金仍将按原计划投入完毕，项目实际投资额超出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补足。 

 

三、实施方式变更后对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影响 

1、长沙岳麓店房产的评估情况 

经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湘资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天骄福邸综

合楼地下负一楼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的商业裙楼面积为 29,111.87 ㎡，评

估价值为 16,919.43 万元。公司与融晟公司初步协商后拟定的成交价 13,800 万

元较评估价有 19%的折扣，董事会认为成交价合理，能够接受。 

2、经营效益的对比分析 

公司初步概算：本次购买房产的交易完成后，不考虑租赁合同租金递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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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租赁合同原租金减去折旧后的税后值，初始金额为每月 24 万元，经济效益理

想。 

本次购买房产的交易完成后，长沙人人乐因使用自有物业而无需缴纳租金，

有利于长沙人人乐早日扭亏为盈。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购买长沙岳麓店房产以及由此导致的变

更募集资金实施方式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义志强先生、刘鲁鱼先生、叶毓政先生、马敬仁先生对公司本

次购买长沙岳麓店房产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收购天骄福邸综合楼地下

负一层及地上第一层至地上第四层房产，有利于提升长沙人人乐的盈利能力，有

利于本公司迅速在湖南地区立足，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积

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本次收购

资产不存在关联交易，该项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为依据，遵循了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对交易对方无任何利益倾斜行为，未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鉴于前述原因我们同意上述购买资产

事宜。”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变更。 

2、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一旦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购买岳麓店房产后，岳

麓店将从租赁物业变更为自有物业，构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本

次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实施内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监事会同意长沙人人乐购买该房产，并使用自有资金支付 1.38 亿元的

购房款及改变长沙岳麓店的募集资金实施方式。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 

3、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人人乐本次收购房产的交易及因房

产被收购后导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变更事宜，已经人人乐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并将通知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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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监事会、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人乐本次变更个别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方式，未改变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变更后的项目仍为公司

主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本次变更将有利于公司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此外，本次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事宜须提交公司 2011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经签字的独立董事的意见； 

3、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4、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收购长

沙岳麓店房产暨变更募集资金实施方式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人人乐连锁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二日 


